
 
 
二 零 零 五 年 六 月 二 十 日 會 議  
討 論 文 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隊伍的員工諮詢機制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概述公務員隊伍的員工諮詢機制。國際勞工組織

轄下結社自由委員會在其第 334 號報告書中，就香港職工會聯盟有關二
零零二年公務員薪酬調整所表達的意見，提出了若干建議。應本事務委

員會要求，本文件亦載述政府對這些建議的回應。  
 
背景  
 
2 .  政府一直致力維持公務員隊伍內良好的員工關係。當局就影響

公務員的事宜進行員工諮詢，並在制訂公務員政策的過程中把員工意見

考慮在內。  
 
3 .  我們分別在中央、部門及個人層面設有行之有效的公務員諮詢

機制，並會透過該機制，就很多事宜，例如服務條件、工作環境及工作

上各方面的問題，徵詢個別員工、公務員工會／員工協會及員工協商組

織的意見。我們亦有其他能促進管理層與員工之間溝通的渠道，以輔助

上述諮詢機制。    
 
諮詢機制  
 
( i ) 中央評議會  
 
4 .  政府設有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分別為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會及紀律部隊評議會。   
 
5 .  政府的政策是，公務員服務條款及條件如有重大修改，以致影

響大部分員工，當局必會事先諮詢中央評議會職方。關乎整體公務員聘

用條款及條件的事宜，例如薪酬、附帶福利、提高公務員整體效率的措

施等，均會在中央評議會會議上討論。  
 
6 .  各評議會由管職雙方代表組成，管方成員主要來自公務員事務

局及處理員工所關注事宜的其他政策局，而職方成員則全部由認可員工協

會／工會根據有關評議會會章提名。評議會定期召開會議，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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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7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高評會）於一九六八年根據政府與當時三

個主要員工協會簽署的《一九六八年協議》設立。該三個員工協會分別

為香港政府華員會、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及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
1
。三個

協會的代表組成高評會的職方。高評會的成員組合如有任何更改，當局

必須修訂《一九六八年協議》並徵詢職方意見。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8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一評會）於一九八二年設立，提

供政府與第一標準薪級人員之間溝通的渠道。第一標準薪級人員由於聘

用條件有別於其他公務員，因此適宜另設一個中央評議會處理他們的切

身事宜。一評會的職方組合如下：  
 

( a )  任何一個員工協會如擁有 1  000 名或以上屬第一標準薪級人員
的會員，可派出最多兩名代表；以及  

 
( b )  超過一個的員工協會如聯合擁有 1  000 名或以上屬第一標準薪

級人員的會員，每 1  000 名或以上的會員最多可有兩名代表。  
 
一評會的職方目前來自八個公務員工會／員工協會，分別為香港政府華

員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政府市政職工總會、政府僱員工會、政府人

員協會、漁農自然護理署職工會、政府產業看管人員協會及香港政府水

務署職工會。   
  
 警察評議會  
 
9 .  警察評議會（警評會）於一九八二年設立，以促進政府與總警

司及以下職級的人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職方代表來自四個警察員工協

會，即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會及員佐級協會。  
 
 紀律部隊評議會  
 
10 .  紀律部隊評議會（紀評會）於一九九零年設立，以促進政府與

警隊以外所有紀律部隊之間的溝通和合作。紀評會職方由來自五支紀律

部隊，即香港海關、懲教署、消防處、政府飛行服務隊及入境事務處的

15 個認可員工協會／工會代表組成。紀評會內每個員工協會可有至少一
名代表，但每支紀律部隊的代表總數不得超過五名。紀評會職方現時有

25 名成員。  
 

                                                 
1 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於二零零三年十月改稱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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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部門協商委員會  
 
11 .  在部門層面，政府鼓勵有超過 100 名員工的部門成立部門協商
委員會（協委會）。協委會的成員包括部門管理人員、由員工自行推選或

由員工協會提名的職方代表，以及公務員事務局一名代表。在部門協商

委員會會議上，公務員事務局代表負責解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並擔任

政府與部門之間的橋樑。成立協委會是讓管職雙方透過定期商討影響部

門員工福利的事宜，促進雙方了解和合作。  
 
12 .  協委會通常會討論與部門協商安排、部門內個別職系的薪級

表、服務條件、聘任和晉升準則、部門福利和康樂活動、改善辦公室架

構和運作模式，以及員工工作效率等有關的事宜。  
 
13 .  一些部門會在協委會之下設立小組委員會，例如一般職系協商

委員會，以促進部門內某組別員工與管方之間的溝通。目前， 63 個政策
局／部門設立了 85 個協委員及 90 個小組委員會。  
 
( i i i )  個人層面  
 
14 .  個別公務員及個別員工協會／工會可透過現有渠道向有關部

門或職系首長，以及公務員事務局提出意見。此外，現時亦設有完善機

制讓員工作出投訴。  
 
( i v )  管理層與公務員之間的其他溝通渠道  
 
15 .   除上述諮詢機制外，政府亦不時透過與主要員工協會的非正式

會面及公開的專題討論會，就重要的公務員事務向員工簡介最新情況，

並就雙方關注的事宜徵詢員工意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定期致函全體

公務員，分享他對公務員事務的一些看法，並告知員工他們關注的事項

的重要發展。就重要的公務員事務，政府會發出正式諮詢文件，徵詢員

工的意見。政府提供了不同溝通渠道及充份的機會，並且鼓勵公務員加

以善用，以個人身分或透過所屬工會／協會集體地就公務員事務提出意

見，讓管方作出決定前予以考慮。  
 
16 .   三層諮詢架構構成公務員諮詢機制的骨幹。此外，政府亦會在  
有需要的情況下，設立專設程序或舉辦專題討論會，就指定事宜進行員

工諮詢。二零零三年四月成立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即為一例。 
 
17 .   為落實有關制定更完備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工作，以貫徹公

務員薪酬應與私營機構薪酬保持大致相若的既定政策，政府成立了諮詢

小組，讓管方與員工代表定期就薪酬調整機制所涉及的各項事宜進行深

入討論。諮詢小組職方包括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及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

工會的代表。諮詢小組自二零零三年四月設立以來，舉行了 23 次會議／
討論，並會繼續進行磋商，直至完成制定更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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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轄下結社自由委員會第 334 號報告書的建議  

 

18 .   國際勞工組織轄下結社自由委員會因應香港職工會聯盟就二

零零二年公務員薪酬調整所提出的意見，在其第 334 號報告書中作出四
項建議。  
 
19 .   結社自由委員會的第一項建議，是促請政府根據國際勞工公約

第 98 號第 4 條款 2，盡早諮詢各中央評議會職方，以期採取適當的立法

措施，設立集體談判機制，讓並非從事政府行政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夠就

聘用條款和條件進行集體談判。  
 
20 .   為配合政府採取切合本地情況的措施，鼓勵和推動 3僱主與僱員

或其所屬組織之間進行自願性質的協商這項大體政策，政府在公務員體

制內設立了一套周詳的員工諮詢機制 (見上文第 3 - 1 7 段 )，鼓勵管職雙方
就聘用條款和條件的事宜進行有效溝通，讓員工代表參與決定有關事

宜。雖然並無法例為公務員體制內進行集體談判作出規定，而下文第 25
段亦解釋以香港的情況，上述立法方式並不合適，香港公務員體制內員

工諮詢機制運作的原則，與集體談判背後的很多原則 (例如，自願性質的
協商、誠信原則，以及以協議方式訂定聘用條款及條件的目的 )相若。  
 
21 .   根據國際勞工公約第 98 號的條文，政府認同公務員享有為促
進其福利及就服務條件進行有效協商而參與或成立員工協會或工會 4的

權利。根據《職工會條例》，工會享有採取工業行動的權利。中央評議會

職方代表由認可公務員工會／員工協會根據評議會會章提名產生。  
 
22 .   四個中央評議會討論的事項，包括就關乎服務條款及條件並影

響大部分公務員的事宜。根據秉誠行事的原則 5，政府與中央評議會職方

                                                 
2  第 9 8 號公約第 4 條款訂明： “必要時應採取符合國情的措施，鼓勵和推動在僱
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最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

以便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就業條款和條件。 ”  
 
3  在擬備第 1 5 4 號公約時，集體談判委員會同意，“推動＂ (集體談判 )一詞的釋義

為 “ 不 可 解 釋 為 國 家 有 責 任 作 出 干 預 以 強 行 落 實 集 體 談 判 ＂  (國 際 勞 工 局 一 九

八一年第 6 7 次國際勞工大會會議記錄，第 4 9 段，頁 2 2 / 6 )。可見集體談判並不

包括採用強制措施。  

 
4  基於公眾安全及公眾秩序的理由，《警隊條例》（第 2 3 2 章）第 8 條禁止警務人員

成 為 任 何 職 工 會 的 成 員 。 不 過 ， 警 務 處 處 長 認 可 四 個 完 全 由 警 務 人 員 組 織 的 員

工 協 會 。 管 方 透 過 警 評 會 就 關 乎 警 務 人 員 福 利 及 服 務 條 件 的 事 宜 諮 詢 該 些 員 工

協會。  
 
5 根 據 結 社 自 由 委 員 會 ， 秉 誠 行 事 的 原 則 是 指 全 力 逹 成 協 議 ， 進 行 真 誠 及 有 建 設

性 的 磋 商 ， 避 免 無 理 的 誤 ， 遵 從 已 逹 成 的 協 議 ， 以 及 秉 誠 落 實 這 些 協 議 ， 並

且承 認具代表 性的工會 代表。 (國際勞工局 《國際勞 工組織理 事會結社 自由委 員

會的決定和原則摘要》 1 9 9 6 號，第 8 1 4 至 8 1 8 段；以及結社自由委員會第 3 0 8

號報告書個案編號 1 9 1 9 (西班 牙 )，第 3 2 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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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力就屬於中央評議會職能範圍的事宜坦誠討論，並力求達成共識。政

府的一貫政策及做法，是不會在徵詢職方意見前，對公務員服務條件作

重大修訂。  
 
23 .   倘若經充分諮詢員工後仍未能達成協議，而透過所有其他現有

的行政渠道亦無法解決有關事宜，有關事宜可交由根據《一九六八年協

議》或警評會會章成立的獨立調查委員會處理。獨立調查委員會所作的

建議對管職雙方均具約束力 6。  
 
24 .   為加強這套諮詢員工的機制，我們另設有多個獨立組織 7，就公

務員的薪酬和服務條件向政府提供不偏不倚的意見。這些諮詢組織的成

員是由政府委任的外界人士。一般來說，這些諮詢組織向政府提供意見

前會先考慮員工和管方的意見。  
 
25 .  就制定香港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的政策建議方面，當局經

諮詢職方後，提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考慮和決定。由於立法會獲賦

權制定法例及審批公共開支，如政府的政策決定 (例如與公務員薪酬有關
的決定 )必須在立法會批准撥款或通過法例的情況下才可執行，則有關決
定亦須交由立法會審議。由此可見，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不能單純

由香港政府的行政機關和職方決定。  
 
26 .   據我們的理解，國際勞工公約第 98 號公約第 4 條款並無規定
任何批淮╱實施此公約的國家╱地區有責任設立集體談判機制，或採取

立法措施以設立這種機制。  
 
27 .  我們按香港本身的情，採納適切的機制以釐定公務員的聘用

條款和條件。該機制包括透過周詳的員工諮詢機制進行自願協商、由獨

立組織向政府提供意見，以及由立法會審議由政府行政機關所提出的建

議。這個行之已久並一直有效運作的機制，符合國際勞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款的精神和原則。  
 
28 .   結社自由委員會的第二項建議，是中央評議會職方日後可根據

國際勞工公約第 151 號第 7 條款，就從事政府行政工作的公務人員的聘
用條款和條件，與政府進行充分及坦誠的協商。  
 
29 .  我們重申，正如上文第 3-16 段所解釋，公務員體系內已經設
有一套周詳的諮詢員工的三層機制，以進行充分及坦誠的諮詢。其運作

方式符合國際勞工公約第 98 號第 4 條款和國際勞工公約第 151 號第 7
條款的精神和原則，讓管職雙方就公務員所關注的各項事宜，包括公務

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進行諮詢 (不論有關公務員的工作是否涉及政府行

                                                 
6  只要行政長官認為有此需要，有關建議會交由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及／或立法
會或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定奪。  

 
7 這些組織是 : ( a )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  ( b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
務委員會；和 ( c )紀律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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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 )。按現行做法，政府會致力鞏固既有的員工諮詢機制，並會在有
需要和適當的情況下，設立專設程序或舉辦專題討論會，以便就公務員

的聘用條款和條件更深入地徵詢員工代表的意見。為制定更完備的  公
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而設立的員工諮詢程序，便是箇中例子 (見上文第 17
段 )。  
  
30 .    結社自由委員會的第三項建議，是日後在訂定公務人員的聘用

條款和條件方面若出現任何爭議，政府會按照與主要員工協會所簽訂的

《一九六八年協議》的規定，同意委任調查委員會。  
 
31 .   根據《一九六八年協議》有關委任獨立調查委員會的準則 8，行

政長官若認為所爭議的事項並非瑣事，或並非已落實的公共政策，又或

並不影響香港的安全，則可委任獨立調查委員會。政府會繼續恪守《一

九六八年協議》，日後在訂定公務員聘用條款和條件方面若出現爭議，會

在有需要和適當的情況下，考慮根據《一九六八年協議》的有關條文委

任調查委員會。  
 
32 .   結社自由委員會的第四項建議，是政府應尋求國際勞工局在技

術層面提供協助，使其法律和做法完全符合結社自由的標準和原則。  
 
33 .  正如本文件所解釋，政府致力恪守結社自由的標準和原則，並

會繼續致力這方面的工作。政府會在有需要時向國際勞工局尋求協助。  
 
結論  
 
34 .   政府已根據適用於香港的國際勞工公約的有關條文，採取切合

香港公務員隊伍情況的有效措施。在公務員體制內的現行諮詢員工機制

下，員工可參與決定其聘用條款及條件，讓員工和管方就聘用條款及條

件自願協商。我們會繼續密切留意公務員體系內諮詢員工機制的運作情

況，並會在有需要及適當時進一步完善機制，務求管方就影響員工的聘

用條款和條件的事宜進行的諮詢員工工作更有成效。  
 
 
 
 
公務員事務局  
二零零五年六月  

                                                 
8 警評會會章就委任獨立調查委員會載列相同準則。  


